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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省政府决定取消（暂停）的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
（共１６项，其中取消１１项、暂停５项）

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设　置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 省发展改革委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（含电厂）认定
《国家 鼓 励 的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认 定 管 理 办 法》
（发改环资〔２００６〕１８６４号） 取消

２ 省教育厅
高等学校本科、高职高专及第二学士学
位专业设置、调整的备案、审核或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 取消

３ 省工业信息化厅
资源综合利用企业（含２５ＭＷ 以下电
厂）认定

《国家 鼓 励 的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认 定 管 理 办 法》
（发改环资〔２００６〕１８６４号） 取消

４ 省工业信息化厅
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
审查认证

国务院办公厅及国家保密局相关文件（涉密，
标题略） 取消

５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省直基本医 疗 保 险 定 点 医 疗 机 构、定
点零售药店资格审批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
度的决定》（国发〔１９９８〕４４号） 取消

６
省住房城乡建设
厅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
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的认定

《建设工程 质 量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２７９
号）、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
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１３号）

暂停

７
省住房城乡建设
厅

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入吉备案
《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（吉林省第九届人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５６号）、《建设工
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１４１号）

取消 实行告知性备案

８ 省交通运输厅
公路工程综 合 类 乙、丙 级 和 水 运 工 程
材料类乙、丙级、水运工程结构类乙级
试验检测机构的等级评定

《建设工程 质 量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２７９
号）、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》（交
通部令２００５年第５号）

暂停

９ 省水利厅 围垦河道的同意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
洪法》 暂停

１０ 省卫生计生委 医疗保健机构胎儿性别鉴定资格审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 暂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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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设　置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１ 省安监局
中省属高危 企 业（除 民 爆、建 筑、煤 矿
外）的主要负责 人 和 安 全 管 理 人 员 安
全资格认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安全生产培
训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
第４４号）

取消

１２ 省人防办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
《建设工程 质 量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２７９
号），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、国家发展 计 划 委
员会、建设 部、财 政 部 相 关 文 件（涉 密，标 题
略）

取消 转为事后备案

１３ 省人防办
新建和加固改造中小型人防工程项目
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文
件审批

《建设工程 质 量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２７９
号），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、国家发展 计 划 委
员会、建设 部、财 政 部 相 关 文 件（涉 密，标 题
略）

取消

国有投资新建和
加固改造中小型
人防工程项目建
议书、可 行 性 研
究报 告、初 步 设
计文件审批转为
日常管理工作

１４ 省物价局 乙、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
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、《价格
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
委令第３２号）

暂停

甲级价格评估机
构资质认定为省
级初审国家终审
项目，不 列 入 省
级行政审批项目
目录

１５ 省物价局 中省直收费许可证的审验、核发

《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计价格〔１９９８〕２０８４
号）、《吉林省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吉林省
人民政府令第５４号公布，吉林省人民政府令
第１６２号修订）

取消

１６ 省测绘地信局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备案
《吉林省测绘条例》（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３０号） 取消

转为日常管理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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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省政府决定下放的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
（共４项）

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设　置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 省公安厅 核发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
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 下放市（州）

２ 省卫生计生委
计划生育技 术 服 务 机 构 设 置、变 更 审
批和执业许可审批、校验

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３０９号公布，国务院令第４２８号修订）、《计划
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计划
生育委员会令第５号）

下放市（州）

３ 省质监局
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资格许
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
（国务院令第４０５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
法实施细则》（国家计量局１９８７年２月１日
发布）、《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监督管理
办法》（国家质检总局令第１２１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
４ 省测绘地信局 发放测绘作业证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测 绘 法》、《吉 林 省 测 绘 条
例》（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公告第３０号）

下放市（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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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省政府决定合并减少的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
（共１项）

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设　置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出 版 物 批 发 单 位 变 更 名
称、业务范围、地址或者兼
并、合并、分立的审批

《印刷业管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
３１５号）

并入“设立出版物经营、批发企业
（包括电子出版物发行单位）或其
他单位从 事 出 版 物 经 营、批 发 业
务的审批，以 及 设 立 出 版 物 进 口
经营单位，中外合资、合作和外商
独资 出 版 物 分 销 企 业 的 审 核”。
名称调整 为“出 版 物 批 发 企 业 设
立、变更审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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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４

省政府决定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的项目目录
（共１１项）

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设　置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 省发展改革委
使用国家或省级政府
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固
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

《国 务 院 关 于 投 资 体 制 改 革 的 决 定》（国 发
〔２００４〕２０号） 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２ 省科技厅
涉外国家科学技术秘
密事项的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科学技
术保密规定》（国家科委、国家保密局令第２０
号）

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３ 省国土资源厅
市县乡土地利用总体
规划 编 制、修 改 和 调
整的审核、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４ 省国土资源厅
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用
地规模审核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５ 省国土资源厅 建设项目用地计划审核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６ 省国土资源厅
市 县 级 矿 产 资 源 规
划、矿 产 资 源 专 项 规
划编制、修改审批

《吉林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条例》（吉林
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４
号）

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７ 省国土资源厅
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
的批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８ 省国土资源厅 土地征收的审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９ 省外办
因公护照和港澳通行
证的颁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，外交部
相关文件（涉密，标题略） 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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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设　置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０ 省统计局

对省 级 各 部 门、各 单
位制发统计报表和调
查提 纲 的 审 批 及（事
前）备案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
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 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１１ 省物价局
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
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行政事业性收费
标准 管 理 暂 行 办 法》（发 改 价 格〔２００６〕５３２
号）、《吉林省２０１１年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
录》（吉财非税〔２０１１〕１１０４号 ）

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事项

—９—



附件５

省政府决定不列为审批项目目录
（共９项）

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设　置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 省教育厅 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审核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》、
《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
部、外交部、公安部令第９号）

不列为行政审批
项目

２ 省环保厅 排污费缓缴、减免审批

《排 污 费 征 收 使 用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
３６９号）、《财 政 部、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、国 家 环
保总局关于减免及缓缴排污费等有关问题的
通知》（财综〔２００３〕３８号）

不列为行政审批
项目

３ 省环保厅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
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２５３号）

不列为行政审批
项目

４ 省环保厅
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调整的审
核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１６７号）

不列为行政审批
项目

５ 省卫生计生委 医用特殊物品出入境证明
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
检疫法实 施 细 则〉的 决 定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５７４
号）、《卫生部、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加强医用特
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管理的通知》（卫科教
发〔２００３〕２３０号）

不列为行政审批
项目

６ 省外办 申办外国签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 不列为行政审批
项目

７ 省外办 办理外国人签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 不列为行政审批
项目

８ 省能源局
供电营业 区 的 设 立、变 更 批 准
和发放《供电营业许可证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 划出。不列为省

级行政审批项目

９ 省物价局 商品和服务价格审批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价 格 法》、《吉 林 省 定 价 目
录》（吉省价综字〔２００３〕１３号）

不列为行政审批
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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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６

省政府决定部分取消、部分下放的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
（共９项）

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设　置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
省工业信息
化厅

融资性担保机构经
营许可证发放

《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业监
督管理委员会令２０１０年第３号）、《国务院对确需
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
院令第４１２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国务院对确需
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〉的决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５４８号）

部分下放，将“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级 融
资 性 担 保 机 构 审 批 权 下 放 至 市
（州）”，省级保 留“省 级 融 资 性 担 保
机构审批权”。名称调整为“省级融
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发放”

２
省工业信息
化厅

无 线 电 频 率、台
（站）、呼号、进口发
射设备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１２８号）、《卫 星 移 动 通 信 系 统 终 端 地 球 站 管 理 办
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１９号）

部分下放，将“无线电台（站）呼号审
批”下放至市（州）。名称调整为“无
线电频率、台（站）、进口发射设备审
批”

３ 省民政厅

全省性（包括跨市、
州行 政 区 域）社 会
团体成立、变更、注
销的登记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２５０号）

部分取消，取消“子项１．全省性（包
括跨市、州行政区域）社会团体筹备
登记”审批（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
同意）

４
省住房城乡
建设厅

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
二、三级资质审批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、《房地产估价机
构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１４２号）

部分下放，将“房地产估价机构三级
资质审批”下 放 至 市（州）。名 称 调
整为“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二 级 资 质 审
批”

５ 省文化厅
涉外及港澳台营业
性演出的审批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５２８号）、《国
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
决定》（国发〔２０１３〕１９号）

部分 下 放，将“举 办 香 港 特 别 行 政
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的文
艺表演团 体、个 人 参 加 的 营 业 性 演
出审批”项目委 托 下 放 至 市（州）级
（含梅河口市和公主岭市）文化行政
主管部门 审 批。保 留 省 级 项 目，名
称调整为“举 办 外 国 的 文 艺 表 演 团
体、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审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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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设　置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６ 省工商局
在长部分有限责任
公 司、省 直 属 企 业
登记注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院令第１号）

部分下放，将“在长部分有限责任公
司登记注册”按 照 属 地 管 理 原 则 下
放至市、县工商局。名称调整为“省
属企业、涉外企业登记注册”

７ 省质监局
发放实验室资质认
定证书

《认证认可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９０号）、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计量 法 实 施 细 则》（国 家 计 量 局１９８７年２
月１日发布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５３号）、《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
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质检总局令第８６号）

部分委托下放，将“机动车检测机构
（包括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、机
动车综合 性 能 检 测 机 构、机 动 车 排
气污染物检 测 机 构）资 质 认 定 的 申
请的受理、组织现场审查、做出行政
许可决定、制作和下发证书”委托市
（州）质量技术监督局实施。其他检
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保留。名称调
整为“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”

８ 省安监局

非煤矿矿山建设项
目（地下矿山、四等
以 上 尾 矿 库、陆 上
石油 天 然 气）安 全
设施设计审查和竣
工验收以及非煤矿
矿山 企 业（地 下 矿
山、四 等 以 上 尾 矿
库、除 石 油 天 然 气
服务企业外的石油
天然 气 企 业）安 全
生产许可证核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９７号）、《非煤矿矿山企业安
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总局令第２０号）、《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
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
理总局令第１８号）

部分取消，取消“非煤矿矿山建设项
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。”名称调
整为“非 煤 矿 矿 山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
施设计审查及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
生产许可证核发”

９ 省安监局
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
目（剧 毒、跨 地 区、
国务院投资部门审
批、核 准、备 案）安
全审查以及危险化
学品生产企业安全
生产许可证核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９７号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５９１号）

部分取消，取消“危险化学品建设项
目（剧毒、跨地区、国务院投资 部 门
审批、核 准 备 案）安 全 设 施 竣 工 验
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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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７

省政府决定取消的省级设定市、县级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
（共７项）

序号 涉及部门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及内容摘要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 省科技厅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机构设立审批
《吉林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》（吉林省第九届人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５６号） 取消

２ 省公安厅 改变车辆特征的审批
《吉林省道路交通管理条例》（吉林省第十二届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３０号） 取消

３ 省民政厅 生产、经营殡仪用品的审批
《吉林省殡葬管理办法》（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
１０８号） 取消

４
省住房城乡建设
厅

超标准排放污水许可
《吉林省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》（吉林省第九
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５６号） 取消

禁止超标准排放
污水

５ 省水利厅
利用江河、湖 泊、水 库、渠 道 设 置
旅游点批准

《吉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〉办法》（吉
林 省 第 八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
７８号）

取消

６ 省农委 肥料广告的审查
《吉林省肥料管理办法》（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
１３０号） 取消

７ 省林业厅
砍伐被森 检 对 象、补 充 森 检 对 象
污染严重的林木的检疫鉴定

《吉林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》（吉林省人民
政府 令 第１２２号 公 布，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令 第
１９５号修订）

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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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８

省政府决定取消的省级设定市、县级实施的非行政许可项目目录
（共１７项）

序号 涉及部门 项目名称 主要依据文件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 省科技厅 高新技术产品和项目的认定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县（市）经济社会管
理权限的决定》（吉政发〔２００５〕１６号） 取消

２ 省民政厅 负责地区性捐赠活动的审批
《吉林省社会慈善捐赠款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（吉政办发〔２００２〕６５号） 取消

３ 省财政厅 社会集团购买专控车辆审批
《吉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我省专控商品品目和
审批范围的通知》（吉财采购〔２００５〕８３号） 取消

４ 省财政厅 划拨用地免交出让金审批
《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放划拨用地审批管理权
限的通知》（吉财综〔２００５〕９３４号） 取消

５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审核
和享受待遇资格审批

《吉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监督试行
办法》（吉人社字〔２０１０〕４９号） 取消

６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审定、审批
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《企事业单
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若干问题暂行规定》的实
施细则〉和〈关于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外语水平考
试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发〔１９９１〕３８号）

取消

７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
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《企事业单
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若干问题暂行规定》的实
施细则〉和〈关于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外语水平考
试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发〔１９９１〕３８号）、
吉林省人事厅《关于全省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
职务评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吉人发〔１９９３〕
３１号）

取消

８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区属企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
保险职工退休审批

《吉林省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
办法》（吉政发〔１９９８〕２２号） 取消

９
省住房城乡建设
厅

预拌混凝土企业实验室资质核验
（受省厅委托）

《吉林 省 预 拌 混 凝 土 管 理 暂 行 规 定》（吉 建 质
〔２０１２〕１８号）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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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涉及部门 项目名称 主要依据文件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０
省住房城乡建设
厅

节能建筑认定
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吉建科
〔２００５〕１６号） 取消

１１ 省水利厅 水利应急工程项目核准
《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应急度汛项目前期工
作管理的通知》（吉水防〔２０１０〕５０号） 取消

１２ 省林业厅
砍伐严重感染病虫害林木的检疫
鉴定

《吉林省占用林地砍伐林木补偿标准》（吉林资
字〔１９９１〕８７６号） 取消

１３ 省地税局 棚户区改造营业税减免审批
《吉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关于落实城
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》
（吉棚改〔２００５〕５号）

取消

１４ 省人防办
民间资本投资新建和加固改造中
小型人防 工 程 项 目 建 议 书、可 行
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文件审批

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、建
设部、财政部相关文件（涉密，标题略） 取消

１５ 省物价局 核发《收费员证》
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吉林省收费许可证
管理办法〉的 决 定》（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令 第１６２
号）、《吉林省物价局关于核发〈收费员证〉有关
问题的通知》（吉省价收字〔２０００〕３４号）

取消

１６ 省物价局 收费许可证的核发
《吉林省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吉林省人民政
府令第５４号） 取消

１７ 省残联 出具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执业证明
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、工商局、民政厅、地 税 局
《关于对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给予特别扶助的通
知》（吉残联发〔１９９８〕７５号）

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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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９

省政府决定调整为政府内部管理的省级设定市、县级
实施的非行政许可项目目录

（共１０项）

序号 涉及部门 项目名称 主要依据文件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 省财政厅
行政事业单位设立、更改、撤销账
户审批

《吉林省财政厅 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关于印
发〈吉林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办
法〉的通知》（吉财预字〔２０００〕９３号）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
２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常晋升
工资、职务（岗 位）变 动 核 定 工 资
和年终一次性奖金审批
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机关
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个实施意见
的通知》（吉 政 办 发〔２００６〕３９号）、吉 林 省 人 事
厅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事业
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个实施意见中有关问
题的解释〉的通知》（吉人字〔２００６〕１６０号）、《关
于印发〈全省机关事业单位职务（岗位）变动人
员的工 资 核 定 办 法（试 行）〉的 通 知》（吉 人 字
〔２００７〕１３９号）、《关 于 全 省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资
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吉人字〔２００７〕１４０号）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
３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核 定 机 关 事 业 股 级 以 下 人 员 工
资、离退休费
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机关
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个实施意见
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发〔２００６〕３９号）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
４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核定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机关
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个实施意见
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发〔２００６〕３９号）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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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涉及部门 项目名称 主要依据文件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５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机关事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调 动、晋
升职务工资审批
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机关
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个实施意见
的通知》（吉 政 办 发〔２００６〕３９号）、吉 林 省 人 事
厅《关于印发〈全省机关事业单位职务（岗位）变
动人员的工资核定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吉人
字〔２００７〕１３９号）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
６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岗 位 津
贴、补贴审批
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机关
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个实施意见
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发〔２００６〕３９号）及各行业岗位
津贴文件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
７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整工资
标准审批
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机关
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个实施意见
的通知》（吉 政 办 发〔２００６〕３９号）、吉 林 省 人 事
厅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事业
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个实施意见中有关问
题的解释〉的通知》（吉人字〔２００６〕１６０号）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
８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增加工资审批
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机关
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个实施意见
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发〔２００６〕３９号）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
９
省住房城乡建设
厅

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项目立项审
批

《吉林省 大 中 型 水 库 移 民 扶 持 项 目 管 理 办 法》
（吉水移〔２０１２〕６号）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
１０ 省物价局
国家、省委 托 县 管 的 行 政 事 业 性
收费标准审批

《吉林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 发 省 物 价 局、省 教
委、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各类学校收
费项目调 整 收 费 标 准 意 见 的 通 知》（吉 政 办 发
〔１９９９〕２４号）、《吉 林 省 物 价 局 吉 林 省 教 育 厅
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吉
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吉省价
综〔２０１２〕２４１号）

调整为政府
内部管理事
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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